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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收中性原则与税收杠杆作用的比较与分析

．林培．富

税收中性原则(Principle of Tax Neutrality)尤受西方国家推崇，80年代以来被作
为税制改革的准则之 一 。 而我国则强调税收的杠杅作用， 尤犹是改革开放以来， 有关强化税
收杠杆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， 税收中性原则不受青眯。 税收中性原则与税收杠杆作用的关系
究竟如何？能否共存于同 一经济运行机制之中？我国的税制改革对这两者应作如何选择？对
这些问题的粗浅探讨， 即为本文目的所在。

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不打乱市场经济调节， 不扭曲经济资源配置。 它具有以下特征：
税收制度对正常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应产生干扰， 既不鼓励也不抑制特定的经济活动， 不影响
纳税人（自然人、法人）的经营、购买、 投资和融资的决策； 不影响他们在消费与储蓄、 工
作与闲逸等之间的抉择； 税收以完成收入为主要目的， 不使纳税人有额外负担或遭受经济损
失。 不符合中性原则的税收即为非中性税收。 非中性税收必对经济发生调节作用， 这也就是
我们所说的税收杠杆作用。

如果我们从逻辑角度看， 生产决定分配， 分配反作用千生产， 税收是个分配范畴， 因此
可以对经济发生作用， 即税收除有获取财政收入的基本职能外， 还有杠杆作用的派生职能。
由于各国国家性质不同， 政府的政治、 经济和社会的目标也就不同， 因而产生了决策者让税
收杠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的问题， 是充分发挥还是有所抑制或保持中性， 这样势必
导致税收杠杆作用与税收中性原则在不同的国家扮演的 “ 角色” 的不同。 下面我们从不同角
度时而结合我国和西方的具体国情对两者作一分析比较。

1. 从经济运行机制者， 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，实行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的经济运
行机制， 企业分散决策为主， 政府集中决策为辅， 企业按自己生产意愿进行经营决策， 而
且， 商品经济发达， 价格信息灵敏， 具有较为充分有效的资本市场， 通过较健全的市场机制
及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， 调节经济运行， 国家一般不必用税收杠杆多加千预（我们之所以
说 “一般“ ， 因为它还有特殊情形， 这将在下文叙及），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主要是个人决策
而形成。 因此， 他们强调由市场自身调节安排， 反对人为干预， 并认为太多的税收鼓励或税
收惩罚会破坏自由竞争， 不利千资源的最优配置， 因而极力推崇中性原则。

从我国现在情况看， 我国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， 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
经济运行机制， 政府集中决策为主，企业分散决策为辅， 税收杠杆是联结计划经济和市场调
节的桥梁之一， 它能把国家的宏观经济指令传导给市场和微观经济实体， 使国民经济有计划
按比例地发展。 同时， 我们虽然强调要扩大市场调节范围， 实行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
合、 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调控体系， 但税收仍是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， 这一切决定了发挥税收
杠杆作用尤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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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从税收总体看。 从税收总休行， 要用 “ 中性原则 ” 的押论度卧最优税制是难以做到
的 ， “复税制” 尪呏今世界各国税制梑式的现实选择。 现实中不可能{J. it',,j纾跻活动不＇巳l`

影响的税制 ， 贤想个偏个倚、 小径不重把税收负担洛实到每一课税对象， 直生只行不同收入
水平的每个纳税人（自然入、法人） ， 而又丝毫不影响生产、 流通、分配和消费中经济资源
的转移 ， 纯屈脱离实际的空想，税收的 一征 一免，实质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 ， 或多或少会影响
人们的经济行为。 从现实来看 ， 当今世界并没有哪个国家的税制是完全中性的 ， 也就是说 ，

从总体上税收必然对经济发生调节作用。
3. 从各个具体税种看。 从具体税种看， 现实中的确存在中性税种 ， 比如： 英因、 丹麦

等国家实行单 一税率的增值税 ， 如果不考虑免税和零税率， 增值税对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企
业、 大型与小型企业、联合与独立企业、 全能企业与非全能企业、 盈利企业与亏损企业、 高
效企业与低效企业、 商品与劳务产销企业， 均是 一律对待， 很好体现了中性原则。 但是， 这
些国家也无法排除在税收立法时设置非中性的税种或税收条款， 如所谓的 “税式支出 ” 就是
税收杠杆作用之例证。 更何况 ， 西方国家并非纯市场经济， 仍存有许多市场缺陷 ， 比如： 市
场机制受 “外在因素” 的影响 ， 市场机制不能提供公共财货， 私有财产制度造成贫富不均，
垄断势力存在和经济机会不均等等等 ， 这些都得利用税收一支出、 税收—轧移等制度 ， 协同
其它有关政策共同决定或影响资源配置的数蜇和方向 ， 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等。 不仅如
此， 正因为分散的企业决策 ， 难免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， 导致经济总体上的失衡， 这
时政府不得不用税收杠杆作用于市场， 影响企业决策。

我国各个税种对经济调节作用不同， 有收入为主兼调节型的税种， 如增值税，有调节为
主兼收入的税种 ， 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，还有收入与诃节并重的税种 ， 如产品税、所
得税。 但也不排除存在具有中性特点的税种 ， 比如： 增值税， 如果说我国增值税因多税率还
未达到中性化的目标 ， 但至少把非中性的产品税改为增值税 ， 消除重复课征、 税负不公的弊
端， 可以说这已是朝中性化目标迈进了 一 大步， 更何况这 一 目标是我们进一 步努力的方向。
再比如： 从儿于年的税制改革脉络可肴出 ， 税制休系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： 原始直接
税一间接税一现代直接税。 如果我们从发展角度看， 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， 生产力
高度发达， 是直接税的所得税比重会逐渐上升 ， 相应地是间接税的流转税比重会下降， 这样
的税制趋势耍求流转税税率水平降低， 随各类商品比价关系逐步合理 ， 差别很大的流转税税
率要求渊蔓。 所以税率降低， 档次减少， 减少干预， 趋向中性化是我国流转税改革方向。

4. 从税收调节论的发展过程和调节程度看。 早在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
提出的著名的税收四大原则中 ， 其首条即是平等原则， 他反对干预， 崇尚 “看不见的手” ,
主张中性税收政策， 但从本世纪 30 年代开始 ， 由于经济大危机爆发， 西方经济学家发现市场
调节的局限性， 它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， 资源合理配置， 收入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增长，

从而出现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 “干预派” ， 从传统如何避免税收对经济干扰的不利影响 ， 转
为研究如何运用税收对经济的有利影响来悯节经济 。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， 奉行全面干
预经济的治税思想下形成的税制对经济于预 “ 过多、 过细 ＇＇

， 超过了经济本身所要求的限
度， 很多方面税收的干预程度超越了市场调节作用， 造成经济缺乏活力 ， 效率日趋低下， 尤
其是美国 ， 70 年代后期， 经济出现 “滞胀“ 现象， 在这种背景下，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主张
“中性” 的呼声不断高涨 。 可见西方国家对税收是否应调节经济从30年代前的少调节或不调

节， 到 30 年代大危机出现后千预派的多调节 ， 直到 80 年代以来 ， 又提出了少调节或不调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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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了 “不（或少）调节一多调节一不（或少）调节” 这样一 个反复。

从我国情况看， 改革前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是 一套过千简单的税制 ， 主
要税种基本上只剩下了工商税和集体企业所得税， 这些税种主要担负筹集一 部分财政收入的
职责， 经济杠杆作用受到极大限制。 改革开放后， 原税制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， 人们认识
到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改革， 税收不只要发挥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，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
稳定和平衡 ， 同时税收还必须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， 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发展。 但后来
曾一度出现片面强调税收杠杆作用的倾向 ， 哪方面改革出现矛盾 ， 就想用税收去削节。 可
见， 我国对税收调节经济的认识也经历了 一 个曲折的认识过程。

总之， 无论如何， 税收自身具有调节经济的功能是公认的 ， 关键问题在千调节程度问
题， 税收的调节功能是应多发挥还是有所节制或不发挥， 这才是中性原则与杠杆作用的实质
性分歧所在。 当今世界， 实现市场经济的国家并非是纯市场经济 ， 免不了有些计划经济成份
在内 ， 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， 也总有市场经济成份在内， 如果完全排
除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节 ， 单纯依赖市场的调节力琵促使经济机制的运行和资源配置是无法
奏效的 ， 这一点在前面也作了分析。 国家要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， 自然少不了唯 一一 根寓政
治、 经济和法律手段于 一身的税收杠杆。 当然 ， 资源的最佳配置又离不开市场自身的调节力
量。 所以， 我们又不能过多无度地运用税收杠杅来作用于经济， 既不偏向 “税收无用论”一

个极端， 也不偏向 “税收万能论” 另 一 个极端。
5． 从税收效应看。 (1)我们知道， 税收杠杆作用千经济可能会产生正效应一促进经

济发展， 也可能产生负效应一抑制经济发展， 如果我们借用数学上的数轴来分析， 把原点O
右边看成是税收对经济调节所产生的正效应， 离原点越远的点表示正效应越大，把原点O左
边看成是税收对经济调节所产生的负效应 ， 离原点越远， 负效应越大，则原点0处就是税收
效应为零的点， 即中性税收所处位置（见图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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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一 ） （图二）

(2)下而借助西方无差异曲线 ， 用局部均衡分析法 ， 就一个消费者在甲、 乙两产品之
间的选择行为分析比较中性税收与非中性税收的收入、替代效应。 如图二， 如果AB为某消
费者税前预算线， 阳叩是税前无差异曲线， 税前这个消费者对甲、 乙产品的最佳选择在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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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 现若课征中性税收AC=BD， 税后预符线内移空CD,无并异曲线相应平移下 11 211 。与CD

切于X点， 这时甲、 乙曲产品相对价格未变， 没有改变消费者对甲、 心树产品l
1

tJ选样， 只'it

消费最减少， 只发生收入效应；若征收非中性税收， 只对乙产品征祝BE, 则税前执红线由

AB绕A点旋转至AE, 无差异曲线与AE切于Y点，这时甲、 乙两产品相对价格发生了弯化，

乙产品相对价格提商， 从而改变了消费者在甲、 乙两产品之间的选择， 发生了替代效应。 当

然， 对Y点同时也发生了收入效应。 可见， 中性税收有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， 而非中性税

收既有收入效应， 又有替代效应。

综上分析可见， 强调中性原则的西方国家， 不可排斥税收的杠杆作用， 反过来， 我国强

调税收的杠杅作用， 也不排除设有中性特点的税种。 税收的中性原则与杠杆作用兑全可以共

存于同 一经济运行机制之中， 过份强词 一者， 而绝对否定另 一者， 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是仙

俗的观点， 是不辩证地看待问题。

税收杠杆作用调节经济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表现， 其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。 但万事都

有一个 “度 ” 的把握问题。 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同样有 一 个 “度 ” 的问题。 不能把税收杠杆功

能凌驾于市场机制作用之上。 要摆正税收调节和市场机制的关系。 另 一方面， 税收中性原则

如果作为税制改革的 一 条准则而要求稀有资源自行配置， 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： 如果税收

不影响经济运行， 稀有资源的最优配置或至少一些有意义的暂时的结果能达到， 这些配隍的

结果一般会达到对所得和财富的正确分配的要求。 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前提， 中性税收作为改

革的准则是无益于经济发展的。 相反， 这时税收的杠杆作用则会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。 气

总之， 从我国现实国情看， 应积极倡导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， 但我们不应忽视税收中性

原则的研究， 更何况要求简化税制、 统 一税率、 公平税负的呼声日益高涨， 这些都涵盖于中

性税收思想当中。 从发展角度看， 我们认为对税收杠杆作用与税收中性原则应作出抉抒： 在

市场机制所确定的经济环境内， 当税收杠杆作用千经济产生正效应时， 我们取杠杆作用舍中

性原则， 当税收杠杆作用于经济产生负效应时， 我们舍杠杆作用， 取中性原则。 只有这样，

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， 才能使人力、物力和财力资源得到高效配悝， 国民收入和财货沈到公

平、 正义的最适分配状态， 促使经济持续、 稳定、 协调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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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财政系博士研究生杨君昌通过论文答辨

代校财收系搏上研究生杨甘晶副教代蚁．五已通
过J

，
论文答卅， 成为上泡巾第一位财政学i'中上。 多

句米， 杨扎＇1［作1灯1廿师、 找校财政系／，＼＇
J 克正

教授的抇导下， 认贞(vf允，HI探1」国家勹l.11{j企业的
税收关系芍 － 一矛列财政晕本创城的庄婓课题。 在心

期间， 杨君吕还曾吹奂因进行了一年时间的学术访
问和考察研究。 杨判臼经过一年多时间刻苦钻研，
反复探索， 押写 j

，

题为«企寸V税制优化论》(20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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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作1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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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闺校长汤云为教授出席］”了了t. i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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